
金門縣政府決定書 108年度府訴決字第015號

訴願人　  謝○○

原行政處分機關  金門縣地政局

代表人　葉媚媚（局長）

訴願人因有關土地登記事件，請求確認金門縣地政局 94年 3月 8日地籍字第

0940001244號函行政處分為無效或違法並塗銷及回復登記，提起訴願，本府決

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

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第77條第 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

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提起訴願者。」行政訴訟法第 6條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

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

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

訴訟，亦同。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

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三十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確認訴訟，於原告

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但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不在此限。應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誤為提

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其未經訴願程序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將該事件

移送於訴願管轄機關，並以行政法院收受訴狀之時，視為提起訴願。」

二、緣訴願人之父○○○於86年 3月 24日依廢止前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全

及輔導條例第14條之1第 2項規定，檢附證明人○○○及○○○之四鄰證明書，

主張於民國 38年 6月 4日至 58年 7月 4日止計 20年，以所有意思占有○○段

251-1地號未登記土地部分為農業耕作使用，完成時效取得，經複丈後○○○

主張占有範圍分割編為○○段 251-2地號（以下稱系爭土地），嗣訴外人○○

○於88年 2月 12日向金門縣地政事務所申請系爭土地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經審查無誤，金門縣地政事務所依規定辦理公告，期間自 88年 3月 15日至 88

年 5月 14日止，公告期間陸軍總部授權陸軍 9040部隊檢附國軍房屋資料卡於

88年 5月 10日提出異議，爰由金門縣政府土地總登記委員會於 88年 12月 21

日通知兩造及證明人召開異議調處會議，調處結果裁處如次：「本案申請人、證

明人稱其所請範圍略大，申請人同意以略圖AB、CD線段之半為界（如附圖斜線

所示為其所請）請地政所依程序進行」，經雙方於調處紀錄簽名確認，調處紀

錄於送達後兩造均未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金門縣地政事務所依調處結果辦理。

並以89年 1月 17日(89)金丈安二字第2900號複丈申請書將系爭土地分割為○

○段251-7地號及○○段 251-2地號兩筆土地，惟遺漏辦理前項分割登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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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以調處前之○○段 251-2地號面積 7815.98平方公尺登記為○○○所有，嗣

於92年 12月 12日○○○將系爭土地贈與訴願人。嗣金門縣地政局（93年金門

縣地政事務所改制）發現錯誤登記，乃以 94年 3月 8日地籍字第 0940001244

號函通知訴願人，渠所有系爭土地因未依異議調處結果辦理，以致登記錯誤將

依法辦理更正，並於 94年 3月 9日送達在案。訴願人於 94年 3月 22日自行檢

具登記申請書(金登資三字第9490號)、身分證影本、更正清冊、調處紀錄、(89)

金丈安二字第2900號複丈結果通知書及原核發權狀，申請系爭土地更正登記，

並同意依金門縣地政事務所 89年 1月 17日 (89)金丈安二字第 2900號土地複

丈結果通知書辦理更正，金門縣地政局經審查後依訴願人所請准予更正，將○

○段 251-7 地號（面積 4136.83平方公尺）土地更正為訴願人所有，○○段

251-2 地號（面積 3679.15平方公尺）土地更正為原未登記土地，嗣後○○段

251-2地號依法公告受理補辦所有權登記及無主土地公告代管，公告期間無人

申請或提異議，並於 98年依土地法第 57條將○○段 251-2地號土地收歸國有，

惟訴願人不服金門縣地政局 94年 3月 8日地籍字第 0940001244 號函處分，提

起訴願，請求：（一）請確認金門縣地政局94年 3月 8日地籍字第0940001244

號函行政處分為無效或違法。（二）如確認為無效，請金門縣地政局塗銷以上

述無效處分為基礎逕行登記國有之○○段地號 0251-0002西積 3679.15平方公

尺部分。（三）並請求將上述二所指面積 3679.15平方公尺回復為訴願人所有

之登記。

三、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2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

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30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向行政

法院提起之。經查本件訴願人係請求確認原處分機關 94年 3月 8日地籍字第

0940001244號函無效，訴願人自應依前揭行政訴訟法規定辦理，如經確認無效，

始有後續塗銷○○段地號 251-2國有登記並回復為訴願人所有。訴願人遽向本

府提起訴願確認行政處分無效或違法，尚非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揆諸前

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2款規定，決定如主

文。

金門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怡凱

委員　陳素鶯

委員  翁正義

委員  顏郁芳

委員　顏水坤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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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楊  鎮  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北

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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